
绛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关于县城健康北路商业步行街禁止机动车通行的

通 告

第四十三条 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

往国外朝觐，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

组织。

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

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、举行宗教活动、成立宗教

组织、设立宗教活动场所。

第四十五条 宗教团体、宗教院校和寺观

教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印、发送宗教内

部资料性出版物。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，

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。

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，应当符合国家出

版管理的规定，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破坏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睦相处

的；

（二）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

和睦的；

（三）歧视、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；

（四）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；

（五）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。

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

山西省宗教事
务条例

第十四条 对城市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用

品定点生产企业的优惠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

理。

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并组织

有关经济、技术部门，加强同少数民族地区和农

村散杂居少数民族开展横向经济技术协作。

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进入

本市兴办企业和从事其他合法经营活动的外地

少数民族人员，应当根据情况提供便利条件，予

以支持。

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

员的教育和管理，保护其合法权益。

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

律、法规，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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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民族工作
条例

新城疫 （Newcastle Disease，ND），是

由副粘病毒科副粘病毒亚科腮腺炎病毒

属的禽副粘病毒 I 型引起的高度接触性

禽类烈性传染病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

（OIE) 将其列为必须报告的动物疫病，我

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。

为预防、控制和扑灭新城疫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重大动物疫

情应急条例》、《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

急预案》及有关的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范。

1适用范围
本规范规定了新城疫的诊断、疫情报

告、疫情处理、预防措施、控制和消灭标准。

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的一切从事禽类饲养、经营和禽类产品生

产、经营，以及从事动物防疫活动的单位

和个人。

2诊断
依据本病流行病学特点、临床症状、

病理变化、实验室检验等可做出诊断，必

要时由国家指定实验室进行毒力鉴定。

2.1 流行特点

鸡、火鸡、鹤鹑、鸽子、鸭、鹅等多种家

禽及野禽均易感，各种日龄的禽类均可感

染。非免疫易感禽群感染时，发病率、死亡

率可高达 90%以上；免疫效果不好的禽群

感染时症状不典型，发病率、死亡率较低。

本病传播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

道。传染源主要为感染禽及其粪便和口、

鼻、眼的分泌物。被污染的水、饲料、器械、

器具和带毒的野生飞禽、昆虫及有关人员

等均可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。

2.2 临床症状

2.2.1 本规范规定本病的潜伏期为 21

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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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城疫防治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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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负责治超

检测站点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等工作，要加

大科技投入，按照设施完备、管理规范、信

息共享的要求，完善治超信息管理系统和

监控网络。普通公路治超站点工作人员编

制 35-45 名，高速公路治超站点编制

16-32 名。在公安部门警力不足的情况

下，可在检测站点前方 1 公里处设置硬隔

离设施，疏导和分流货运车辆。

交通部门负责对货运车辆的称重检

测（检测结果最高允许有 6%的误差），并

对车辆是否超限超载予以认定，对确认的

超限超载货物实施卸载，并予处罚。对超

限车辆，按照省交通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物价

局《关于超限运输车辆收取路产损坏赔

（补）偿费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晋交体

字（2000）297 号）规定的标准吨公里 0.2 元

收取道路补偿费。按照省物价局、省财政

厅、省交通厅《关于对超限运输车辆货物

装卸及保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》

（晋价费字（2003）46 号）规定收取装货费

（3.5 元 / 吨）、卸货费（2.5 元 / 吨）和保管

费（2 元 / 吨），向当事人出具货物保管等

事项告知书。所卸载的货物可分载运走，

当时运不走的，按规定保管 3 日（72 小

时），超过 3 日的按无主货物由当地人民

政府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拍卖，拍卖款项全

额上缴财政。

交通部门在治超站点查处非法超限

超载车辆工作流程为：

（1）配合交警部门引导车辆进入检测

通道；

（2）根据称重结果，依据超限超载认

定标准作出认定。如超限超载，要对其滞

留，并按规定严格卸载。同时，按《意见》中

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进行处罚；

（3）收取超限车辆路产损坏赔（补）偿

费；

（4）在卸载后，按照超限超载认定标

准对车辆状态进行复检确认，已消除违法

状态的予以放行；

（5）对超限超载当事人进行教育；

（6）对违法车辆、驾驶人做好违法记

录，抄告车籍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处理。

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办公室 宣

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实施细则

为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，维护

城区健康北路商业步行街的交通秩

序，绛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

《山西省实施 <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 > 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

定，县城健康北路商业步行街从 2018

年 4 月 5 日起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，

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禁令标

志。

特此通告。

2018 年 4 月 5 日




